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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有关药事服务费的定义及其测算方法的探讨

张崖冰　张　丹　何江江　胡善联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摘　要】目的：明确药事服务费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测算。方法：通过对新医改政策的回顾、解读和国内外
文献的检索，在明确药事服务费定义的基础上，采用２００８年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中的
数据，分别以药品加成、药品支出减药品费和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总门诊次数及总床日数等为目标

值进行测算。结果：用上述三种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差距比较大，门诊药事服务费分别为每诊次１１．４２元、
６．９４元和３．２１元，住院药事服务费分别为每床日３６．７５元、２２．３４元和１０．３４元。结论：对测算结果的选择取
决于增设药事服务费的政策目标和政府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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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设药事服务费作为新医改的一项内容已经引

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表达了不

同的观点，但未达成共识。由于把增设药事服务费

与取消药品加成、解决“以药养医”和缓解“看病难、

看病贵”建立了因果逻辑，所以，它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但是，由于药事服务费的定义

尚不明确，这给相关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

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本文将按照新医改的要求

对药事服务费的定义和测算进行探讨。

１政策回顾与解读

在新医改文件中对药事服务费有明确阐述的主

要有以下三处：

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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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１］，就建立规范

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问题提出“通过实行药品购销

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同时采取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增加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等措施完善公立

医院补偿机制。”就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问题提

出“合理调整政府定价范围，改进定价方法，提高透

明度，利用价格杠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国家

基本药物的生产和使用。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

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对仿制药品实

行后上市价格从低定价制度，抑制低水平重复建

设。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差价率。对医院销售

药品开展差别加价、收取药事服务费等试点，引导

医院合理用药。”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

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中就推进公立医院

补偿机制改革问题又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医药分

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医院

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设药事服务

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

等途径解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范围。”［２］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发布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

导意见》中提出药事服务费可“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３］

对上述三个文件的相关撰述可以作如下解读：

（１）政府首先希望药事服务费逐步替代药品加

成，成为医院的补偿来源之一。在弱化药品与医院

和医生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同时，又尽量不影响

医院的收入。所以，在做药事服务费测算的时候要

充分考虑药品加成收入与药事服务费收入之间的定

量关系。

（２）政府也希望药事服务费能起到引导医院合

理用药的作用，确切地说是不起负向激励的作用，即

药事服务费不能与用药量和用药金额挂钩，在做药

事服务费测算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采用用药金额来做

相应的测算。

（３）医疗保险支付方（包括患者及其雇主）将成

为药事服务费的主要支付方。从理论上讲，药事服

务费不应超过药品加成，患者也不会增加自付的意

愿，但实际上取决于药事服务费和药品加成两者之

间权衡的协调性。

上述解读是在进行药事服务费测算的时候必须

把握的几个关键点。

２文献综述与定义

用多种检索策略在ＰｕｂＭｅｄ上进行检索，发现介

绍药事服务费的文献非常少。在澳大利亚、加拿大、

美国、南非、日本、英国和台湾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相

关政府网站上进行查阅，就药事服务费的定义得到

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归纳如下：药事服务费的定义

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补偿药师专业服务的成本和

药品部门的运营成本，药师的专业服务包括调剂、分

发、咨询和监测等，以加拿大、美国和台湾为代表；第

二种为仅补偿药师专业服务的成本，以澳大利亚、南

非、英国和日本为代表。药师专业服务的成本会根

据服务的项目、难度、时间和人群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计费方法主要有按处方数量、按药品种类数量

和按单个药品价格这几种。

用检索策略（中文摘要：药事服务费ｏｒ药事费ｏｒ

处方费 ｏｒ调剂费）在 ＣＢＭ中进行检索共得到９０篇

文献，经过阅读标题和摘要，筛选出高度相关的文献

３０篇。文献中对药事服务费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种：

（１）药事服务费是指医院提供与药品相关的服

务时所产生的所有成本，主要包括采购成本、储运成

本、医生的处方成本、临床药师和药学技术人员的成

本、场地成本、设备成本、能源成本和财务成本等。

这是从医院角度的全成本概念。

（２）药事服务费是指患者得到与药品相关的

服务所应该支付的费用，主要包括处方费、调剂费

和合理用药指导费等。这是从患者价值角度的

概念。

（３）药事服务费是指患者得到药学专业服务所

应该支付的费用，包括处方审核费、调剂费、发药费、

用药咨询费和不良反应监测费等。

（４）药事服务费就是处方费。

综上观点，作者认为药事服务费从广义上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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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医院或药店向患者提供药品所需要的所有成本，

包括药学专业人员的服务成本和药品部门的运营

成本；狭义地讲，只是药学专业人员的服务成本。

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药事服务费都不应该被

赋予补偿医疗服务成本和医院发展投入的功能。

药事服务费相当于医生的诊疗费和护士的护理费，

由于诊疗费并未涉及科室的运营成本，所以，在目

前阶段药事服务费应当定义为药学专业人员的服

务成本。

３测算方法

药事服务费的测算方法应该本着科学和务实的

原则，以医院全成本核算为基础，综合考虑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利益相关方的接受能力。

本文测算所用的数据来源为 ２００８年卫生部规

划财务司《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４］测算方法有

以下三种。

３．１以药品加成为目标值测算

从理论上讲应该按照上述定义来测算，但是，由

于文件已经明确用药事服务费逐步替代药品加成，

所以，只能以目前的药品加成为目标值倒算。为了

兼顾引导医院合理用药的目标，避免负向激励，相对

合理的办法就是根据诊次和床日来计算，将药品加

成分摊到每诊次和每床日的费用即作为“药事服务

费”。用这种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其实还涵盖了药

品以外的其他成本。

３．２以药品支出减药品费为目标值测算

尽管医院全成本核算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但是，

可以把医院财务中药品支出（与药品相关的所有费

用，包括采购药品的费用、药品部门的工资、福利支

出、设备和管理成本等）和药品费（采购药品的费用）

的差额比较粗略地当作药品部门运营成本和人员服

务成本，即药品相关的所有成本，同样用诊次和床日

来计算，上述两项成本分摊到每诊次和每床日的费

用即为药事服务费。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当于

涵盖了药品相关的所有成本。

３．３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为目标值测算

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可以被粗略地认

为是药学专业人员的服务成本，用诊次和床日来计

算，分摊到每诊次和每床日的费用即药事服务费，用

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基于医院全成本核算

的药学专业人员的服务成本。

《年报》资料中的药品收入分门诊和住院，但药

品支出、工资福利支出和药品费没有区分门诊和住

院，所以，只能用门诊和住院药品收入的比例粗略地

对药品支出进行分割。

４测算结果

４．１以药品加成为目标值测算

以药品加成为目标值测算的结果见表１。

表１　以药品加成为目标值测算的药事服务费

项目 金额

门
　
诊

药品收入（亿元） １４３１．４６

药品费（亿元） １１６２．２６

药品加成（亿元） ２６９．２０

门诊次数（亿 ） ２３．５８

每诊次药品加成（元） １１．４２

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元） １１２．６４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６０．７０

每诊次药品加成占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的比例（％） １０．１３

每诊次药品加成占每诊次平均药品费用的比例（％） １８．８１

住
　
院

药品收入（亿元） １６４３．９９

药品费（亿元） １３３４．８３

药品加成（亿元） ３０９．１７

住院床日数（亿） ８．４１

每床日药品加成（元） ３６．７５

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元） ４２８．１５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１８８．５４

每床日药品加成占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的比例（％） ８．５８

每床日药品加成占每床日平均药品费用的比例（％） １９．４９

　　每诊次药品加成１１．４２元即算为“门诊药事服

务费”，每床日药品加成３６．７５元即算为“住院药事

服务费”。门诊药事服务费占门诊医疗费用和药品

费用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１３％和１８．８１％。住院药事服

务费占住院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８．５８％和１９．４９％。尽管门诊和住院药事服务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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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差距比较大，但其占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的

比例还是比较接近。

４．２以药品支出减药品费为目标值测算

以药品支出减药品费为目标值测算的结果见

表２。

表２　以药品支出减药品费为目标值测算的药事服务费

项目 金额

门
　
诊

药品支出（亿元） １３２５．９１

药品费（亿元） １１６２．２６

药品相关所有成本（亿元） １６３．６５

门诊诊次数（亿） ２３．５８

每诊次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元） ６．９４

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元） １１２．６４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６０．７０

每诊次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占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

的比例（％）
６．１６

每诊次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占每诊次平均药品费用

的比例（％）
１１．４３

住
　
院

药品支出（亿元） １５２２．７８

药品费（亿元） １３３４．８３

药品相关所有成本（亿元） １８７．９５

住院床日数（亿） ８．４１

每床日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元） ２２．３４

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元） ４２８．１５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１８８．５４

每床日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占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

的比例（％）
５．２２

每床日药品相关所有成本占每床日平均药品费用

的比例（％）
１１．８５

　　每诊次药品相关所有成本６．９４元即算为“门诊

药事服务费”，每床日药品相关成本２２．３４元即算为

“住院药事服务费”。用这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已经明

显低于用上一种方法测算的结果。

４．３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为目标值测算

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为目标值测算

的结果见表３。

每诊次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３．２１元即

算为“门诊药事服务费”，每床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

福利支出１０．３４元即算为“住院药事服务费”。用这

种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是最低的。门诊药事服务费

占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的比例降为２．８５％，占每诊

次平均药品费用的比例降为５．２９％。住院药事服务

费占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的比例降为２．４１％，占每

床日平均药品费用的比例降为５．４８％。

表３　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为
目标值测算的药事服务费务费

项目 金额

门
　
诊

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亿元） ７５．７１

门诊诊次数（亿） ２３．５８

每诊次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元） ３．２１

每诊次平均医疗费用（元） １１２．６４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６０．７０

每诊次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占每诊次平均

医疗费用的比例（％）
２．８５

每诊次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占每诊次平均

药品费用的比例（％）
５．２９

住
　
院

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亿元） ８６．９５

住院床日数（亿） ８．４１

每床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元） １０．３４

每床日平均医疗费用（元） ４２８．１５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１８８．５４

每床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占每床日平均

医疗费用的比例（％）
２．４１

每床日药品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占每床日平均

药品费用的比例（％）
５．４８

　　上述三种测算结果的选择取决于政策目标，如

果希望药事服务费在医院的收入中完全取代药品加

成，那么就应该取第一种测算结果；如果希望药事服

务费代替药品相关的所有成本，那么就应该取第二

种测算结果；如果希望药事服务费仅仅代替药学专

业人员的成本，那么就应该取第三种测算结果。当

然，在确定政策目标的时候必须以政府的财力为基

础，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服务性收费。

综合上述结果，门诊药事服务费的收取范围应

在３．２１～１１．４２元之间，住院药事服务费的收取范围

应在１０．３４～３６．７５元之间。

５讨论

５．１药事服务费的定义有待明确

只有当定义及其具体的服务项目明确后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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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成本核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费用测算。为

了便于操作，药事服务的内容和收费标准宜在一定

区域内统一，不宜再按药品种类和药师职称等因素

细分。

５．２各利益相关方对增收药事服务费在思想认识上

尚未达成共识

三个政策文件中均没有很好地阐述医院和医务

人员利益，也未能更好地阐述公众的利益。药事服

务费的重要主体之一药师根本未被提及。医院和医

务人员认为是“被改革”，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

公众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或“拆东墙补西墙”。缺

少利益相关方的理解和支持，可能会成为政策的

阻力。

５．３药事服务费的政策目标定得过高

药事服务费本来只是一项药学专业服务的收

费，不应也不能用以全额弥补药品加成。因为实际

上药品加成除了弥补药事服务费之外，还承担了弥

补医疗服务乃至基本建设等医院发展的政府投入

不足的任务。公立医院的运营成本应由政府补偿，

在药事服务费不足以弥补药品加成的情况下，政府

财政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单靠药事服务费也很

难起到引导合理用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

作用。

５．４药事服务费难以解决公立医院补偿不足的问题

正是由于目前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的严重不足

才需要由药事服务费来补偿，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就是逐步提高政府投入在公立医院收入中的比例。

这样才能使公立医院逐步回归公益性，真正减轻患

者的负担。

５．５药事服务费实施前的宣传和引导工作有待加强

政策实施之前必须加强宣传和引导，力求获得

各利益相关方的接受、理解和支持，尽量减少政策阻

力，尤其要照顾到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实施时从

试点到推广稳步推进，应注意增设药事服务费与取

消药品加成的衔接，以及配套措施的落实。

５．６零售药店的药事服务费建议由市场决定

零售药店是企业，在决定药品购进价格和销售

价格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药店运营的所有成本、

价格的竞争能力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药事服务费

实际上已经包含在药品的零售价格中，在目前的政

策环境中没有必要另立药事服务费这个项目。

参　考　文　献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４０６）［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ｂｇｔ／ｓ９５０７／

２００９０４／３９８４７．ｈｔｍ．

［２］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４０７）［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ｂｇｔ／ｓ９５０７／

２００９０４／３９８７６．ｈｔｍ．

［３］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

导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２２３）［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ｂｇｔ／

ｓ３５８２／２０１００２／４６０６０．ｈｔｍ．

［４］卫生部规划财务司．２００８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

［Ｄ］．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编辑　薛　云）

３１


